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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青溪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八屆會長盃「青溪達人秀」 

才藝競賽表演節目徵選活動實施計畫 

壹、 依據：本校 111學年度行事曆（學務處活動計畫）實施。 

貳、 目的：為鼓勵及培養兒童學習才藝的興趣，展現兒童多元才藝，促進身心健
康，倡導正當休閒生活，發掘表演人才，以達到各項均衡發展的目標。 

參、 辦理單位： 

一、 指導：家長會 

二、 主辦：學務處 

三、 協辦：教務處、總務處、輔導室。 

肆、 比賽辦法： 

一、 組別：分學生組、教職員工組及家長組。 

1. 學生組：凡本校 1-6年級學生均可個人或組隊(2-6人)自由報名參加。 

2. 教職員工組：凡本校教職員工均可個人或組隊(2-6人)自由報名參加。 

3. 家長組：凡本校學生家長均可個人或組隊(2-6人)自由報名參加。 

二、 報名方式： 

1. 學生組：海選收件時間 112 年 1 月 13 日（週五）至 112 年 1 月 19 日（週
四），請填妥報名表（附件一）經導師簽名後，送至學務處給
訓育組李老師（報名上限 30 組，依報名時間排序，額滿或逾
期恕不受理），報名表請到學務處索取或自行列印使用。 

2. 教職員工組及家長組：報名收件時間 112 年 1 月 13 日（週五）至 112

年 1 月 19 日（週四），請填妥報名表（附件二）送至學務處給
訓育組李老師（報名上限各 3組，依報名時間排序，額滿或逾
期恕不受理）。 

三、 比賽時間：學生組先海選再決選，教職員工組及家長組直接參加決選。 

1. 海選日期：112年 2月 22日(三)，比賽順序由報名選手抽籤排定(訂於 

           2月 15日(三)08:00-08:30於 2F多功能教室進行賽前說明)。 

2. 決選日期：112年 3月 18日（六）親職教育日當天 08:00-08:50舉行。
比賽順序由選手抽籤排定。比賽當日開放參賽者班級到活動
中心加油(暫定)，評審到場評分，其他無參賽者班級採線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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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播評審投票。 

四、 報名項目：不限種類（如：說唱藝術、話劇、模仿秀、口技、兵器拳法、
魔術表演、歌唱、舞蹈、樂器演奏…等），對象不限個人、班
級(可跨班參賽)，表演過程所需的道具、音樂請自行準備。 

五、 表演時間： 

1. 海選：每組 3分鐘（超過時間以按鈴提示，3.5分鐘以上將酌以扣分）。 

2. 決選：每組 5-7分鐘，不得低於 4分鐘（超過時間以按鈴提示，每逾時
1分鐘，扣總平均分數 1分，如未滿 1分鐘，以 1分鐘計算。）。 

六、 評分方式及標準：  

1. 學生組海選：（邀請校內有專長的老師擔任評審老師） 

A. 表演技巧 40％ 

B. 創意特色 30％ 

C. 團隊默契（個人儀態及臺風）20％ 

D. 造型（服裝）設計 10％ 

評審老師以百分法計分後，如有同分時，依評分方式順序分數高低判
取，第 1順序為表演技巧，餘此類推，4項皆同分時，則增額錄取。 

2. 學生組決選：（經海選後產生前七強選手） 

A. 評審老師評分 40% 

B. 全校老師評分 30% 

C. 全校學生投票 30% 

3. 教師職員工組：全校學生投票 100% 

4. 家長組：全校學生投票 100% 

七、 成績公告：海選成績於成績統計完畢後公告於學校穿堂及學校網頁，獲
前七強隊伍得參加決選，如放棄將依成績遞補。 

學生組決選結果待自治市團隊完成開票作業後公告，獎盃訂
製完成後，於兒童朝會公開頒獎表揚。 

教師職員工組及家長組於決選當日公布結果並頒獎。 

八、 競賽需知： 

1. 比賽場地分海選(2F多功能教室)、決選(活動中心舞台)，舞台大小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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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，請參賽同學參酌；決選參賽隊伍請依時間&場地自行調整表演內容。 

2. 為了不影響其他參賽者權益，參賽者請在比賽前 30分鐘完成報到程
序。遲到、無故不到者，視同自動放棄，工作人員將不會再聯絡通知(若
有特殊情況，請先通知)，參賽者必須依出場序與賽（海選抽籤、決選
由海選成績低至高演出），若經唱名 3 次未出場比賽者，以棄權論。 

3. 請準備 20秒自我介紹詞，供出場時由主持人介紹，最好能展現自我特
色，讓評審印象深刻。 

4. 參賽者若參加兩組以上時，請在報名表上註明，並請自行注意比賽時間。 

5. 各參賽隊伍如需音樂背景播放，請於比賽前三日將音樂檔交由至學務
處。 

九、 獎勵辦法： 

1. 學生組：海選擇優七名，獲頒獎狀乙紙。決選擇優前三名獲頒獎牌及
精美禮品，若評審團頒發特殊獎項則另頒發獎狀及精美禮品。 

2. 教師職員工組及家長組：擇優頒發精美禮品。 

十、 附則：曾榮獲會長盃第一名者，不得以該類別參賽。 

十一、 經費來源：活動所需之各項費用由家長會相關經費支應。 

十二、 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訓育組長:              學務主任:               校長: 


